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1

证券代码: 002170 证券简称: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26-24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书面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 5月 6日（星期三）下午15:00开始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6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5月 6日上午 9:15—2026年 5月 6日下午 15:00时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学府路 63 号联合总部大厦 30

楼会议室。

5、主持人：黄培钊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94人，代表股份 279,259,724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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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份总数 970,351,707股的 28.7792%。其中，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外的持股在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共 584 名，代表股份

26,193,9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970,351,707股的 2.6994%。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人，代表股份 256,749,14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970,351,707股的 26.459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 579 人，代表股份

22,510,5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70,351,707股的 2.3198%。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78,571,5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536%；594,02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7%；

94,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5,505,7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3726%；反对 594,0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股份总数的 2.2678%；弃权 9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 0.3596%。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78,617,6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701%；547,92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62%；

94,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5,551,8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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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5486%；反对 547,9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股份总数的 2.0918%；弃权 9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 0.3596%。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经审计的 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78,603,6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650%；531,92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5%；

124,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5,537,8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4951%；反对 531,9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股份总数的 2.0307%；弃权 12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 0.4742%。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78,603,6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650%；547,92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62%；

108,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7%。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5,537,8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4951%；反对 547,9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股份总数的 2.0918%；弃权 10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 0.4131%。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78,812,2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397%；331,02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5%；

116,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7%。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5,746,4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8.2915%；反对 331,0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股份总数的 1.2637%；弃权 11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 0.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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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4,233,6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079%；1,483,92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442%；

11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7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4,233,6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3.8079%；反对 1,483,9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股份总数的 5.7442%；弃权 11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股份总数的 0.4479%。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78,581,2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570%；570,02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1%；

108,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5,515,4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4096%；反对 57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股份总数的 2.1762%；弃权 10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 0.4142%。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76,274,88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9312%；2,852,84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16%；132,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3%。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3,209,1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88.6049%；反对 2,852,8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股份总数的 10.8912%；弃权 13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股份总数的 0.5039%。

本项议案经参与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的有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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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融资提供资产抵押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78,284,2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507%；836,62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96%；

138,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7%。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5,218,4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6.2758%；反对 836,6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股份总数的 3.1940%；弃权 13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 0.530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 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75,948,98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8145%；3,188,34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17%；122,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2,883,2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87.3607%；反对 3,188,3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股份总数的 12.1720%；弃权 12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股份总数的 0.4673%。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78,426,8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017%；723,62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1%；

109,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1%。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5,361,0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6.8202%；反对 723,6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股份总数的 2.7626%；弃权 109,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 0.4173%。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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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为：278,085,6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796%；928,52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25%；

245,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5,019,8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5.5176%；反对 928,5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股份总数的 3.5448%；弃权 24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 0.9376%。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78,562,6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504%；595,52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3%；

101,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4%。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5,496,8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3386%；反对 595,5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股份总数的 2.2735%；弃权 10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 0.3879%。

本项议案经参与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的有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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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6日


